
潮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潮建通 (2017) 176 号

关于开展中国传统建筑名匠
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局)、市直各有关单位:

现将《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转发住房城乡建

设部村镇建设司关于开展中国传统建筑名匠推荐工作的通

知)) (粤建办村函 [201 7] 258 号)转发给你们，请按照《通知》

要求，认真组织辖属符合条件的工匠做好申报推荐工作。

根据省住建厅工作安排，从今年起，每年 8 月 28 日前

将拟推荐的名单和相关材料报我局市场科，以便综合上报。

附((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转发住房城乡建

设部村镇建设司关于开展中国传统建筑名匠推荐工作的通
知)) (粤建办村函 [2017J258 号)



(联系人:丁柏勋，联系电话 0768-2393315 ，传真:

0768-2393405 ) 

公开方式: 主动公开

潮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校对人:丁柏勋

2017 年 8 月 25 日印发

(共印 12份)





关于开展中国传统建筑名匠推荐工作的通知 

 

建村建函[2017]9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城乡建设厅（建委），北京市农

委，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工程的意见》培养造就一批中华文化代表人物的精神，落

实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培育中国工匠的要求，大

力弘扬传统建筑工匠精神，厚植传统建筑工匠文化，加强传

统建造技术的传承发展，我司决定开展中国传统建筑名匠认

定工作。现就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重要意义 

  传统建筑工匠作为传统建造技术的传承者和实践者，担

负着建筑建造、修缮和传统建造技术传承延续的历史使命。

近几十年来由于现代建筑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建造技术需

求持续萎缩，传统建筑工匠队伍消失迅速，大量的传统建筑

修复面临困境，传统建造技术失传严重。开展中国传统建筑

名匠认定工作，挖掘一批中国传统建造技术的优秀传承者和

代表性人物，树杆立旗，轨物范世，对提升传统建筑工匠地

位、复兴传统建筑工匠队伍、传承发扬传统建造技术、全面

提升传统建造技术水平、弘扬传统建筑文化、增强民族自信

心和自豪感具有重要意义。 

  二、传统建筑名匠申报条件 

  （一）申报条件 



  传统建筑名匠是传统建筑工匠的杰出代表，是传统建筑

建造技术传承发展的引领者（关键人物）。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遵纪守法，热爱

传统建筑建造工作； 

  2.掌握精湛的传统建筑建造技术，实践经验丰富、成绩

卓著，为同一建造技术流派的带头人； 

  3.积极培养接班人，为传统建造技术传承做出贡献，在

行业中享有盛誉； 

  4.在解决传统建筑建造技术难题方面有重要突破和成

果； 

  5.从事传统建筑建造和修缮工作 20年以上，主持建造、

修缮的代表性传统建筑项目不少于 10 项。完成的项目获得

过奖励或表彰为宜； 

  6.申报人作为项目负责人或分部分项技术负责人，完成

的项目未发生工程质量安全事故。 

  （二）申报专业范围 

  1.修建类：包括传统官式建筑、民间建筑、古路桥涵古

塔等建造和修缮，包括大木作、小木作、瓦作、砖作、石作、

土作、搭材作等工种； 

  2.装饰类：包括雕刻、饰面、彩画维修，含油作、彩画

作、裱糊作等工种； 

  3.造园类：包括叠石、园艺、水景、绿植、盆栽等工种； 

  4.烧造类：包括烧砖、烧瓦、造窑等工种； 

  5.其他类：包括建筑构件铸造、地域性独门绝技、特殊



工具制作、选址等。 

  三、推荐申报材料 

  （一）中国传统建筑名匠申报表（见附件）； 

  （二）2 位副教授级（或以上）专家或者省级住建部门

书面推荐意见（第二批以后，中国传统建筑名匠可作为推荐

人）； 

  （三）申请人主持过的项目相关证明、获奖证书等，可

包括现场施工照片、视频等； 

  （四）传统建筑建造项目操作程序、技术规范、原材料

要求、技艺要领等文字材料，以及传统建造技术相关技术证

明材料。 

  以上材料均需提供电子版，申报表还需提供纸质签名盖

章文件。有条件的可拍摄 3-5 分钟视频。 

  四、认定程序 

  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本县传统建筑名匠的推荐，

认真挖掘本县具备条件的建筑工匠，协助申报人整理相关材

料，并予以公示，将符合要求的拟推荐名单及相关材料上报

省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省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本省传

统建筑名匠的挖掘组织和初审工作，制定省级扶持政策，将

审查合格的拟推荐名单和相关材料报我司。我司将对各省推

荐名单和上报材料进行复核，经向社会公示后，公布中国传

统建筑名匠名单，制定相关政策。 

  五、要求 

  各地要充分认识传统建筑工匠在传统建筑修复和弘扬



传统建筑文化中的重要作用，深入调查挖掘本地区掌握精湛

技术的传统建筑工匠，推荐有地区代表性或行业代表性的工

匠申报中国传统建筑名匠，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协助被推荐人

整理建造经验和上报资料。 

  各地应于每年 9 月 15 日前将审查合格的拟推荐名单和

相关材料报我司。 

 

  联系人：贾一石、丁皓 

  电  话：010-58934432 

  传  真：010-58934431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9 号住房城乡建设部 

  村镇建设司小城镇建设处 

  邮  编：100835 

  邮  箱：ctjzmj@126.com 

  附件：1、中国传统建筑名匠申报表 

     2、中国传统建筑名匠推荐意见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村镇建设司 

2017 年 7月 21 日 

 

 



附件 1                                   编号： 

 

 

 

中国传统建筑名匠申报表 

 

 

    所 在 地：                           

（省、市、县、镇、村） 

申 报 人：                           

项目类别：                           

推荐单位：                           

      

 

 

住房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 

 
 
 



填表说明 

（一）项目类别包括： 

（1）修建类（包括传统官式建筑、民间建筑、古路桥涵古

塔等建造和修缮，包括大木作、小木作、瓦作、砖作、石作、土

作、搭材作等工种）； 

（2）装饰类（包括雕刻、饰面、彩画维修，含油作、彩画

作、裱糊作等工种）； 

（3） 造园类（包括叠石、园艺、水景、绿植、盆栽等工种）； 

（4）烧造类（包括烧砖、烧瓦、造窑等工种）； 

（5）其他类（包括建筑构件铸造、地域性独门绝技、特殊

工具制作、选址等）。 

（二）“姓名”及“出生日期”均与身份证信息保持一致。 

（三）“建造经历”中，简要填写申报人的工作、学习及与

传统建筑建造技术学习、实践经历。字数在 1000 字左右。 

（四）“建造技术传承谱系及授徒情况”中，以文本形式填

写包括申请人在内的至少三代传承脉络。建议格式为第一代：张

三、李四、王五、赵六；第二代：张小三（师傅张三）、张小四

（师傅张三）、李小四（师傅李四）、王小五（师傅王五）、赵小

六（师傅赵六）；第三代：以此类推，填写至申报人本人及现有

弟子。本人以上满三代，三代不包括本人徒弟，如有在学校等正

规学校传承的也可写明。字数不超 500 字。 

（五）“主持的工程项目”主要指申报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完

成的传统建筑建造工程项目，内容应包括申报人在项目中的职

责、完成的工作及项目简介，可以续页； 



（六）在推荐人栏目中应填写有针对性的专家评审意见，如概

括申报人的传统建筑建造技术能力、贡献等。 

（七）附件提供的申报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建造的传统建筑案例

照片，至少包含 3 个项目的建筑全景和建造细节照片。 



 

 

  姓   名  性   别  

   照   片 
民   族  出生日期  

出 生 地  文化程度  

身份证号  手机  

户籍所在地   

职业  从事传统建

筑建造途径 

□独立受雇  □单位受聘，如是，

单位名称：                                              项目类别  

工作电话  电子信箱  

通讯地址  邮   编  

从事传统建

筑建造经验 
          年，所处地区                     

年均收入        元/年，其中      元来自于传统建筑建造 

非物质文化

传承人 
 □是，类别名称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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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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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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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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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以

内

）

 

 

 

 

 

 

 

 

 

 

 

 



为该项目
传承所做
的其他贡
献、获得奖
励（荣誉称
号） 

 

 
 
 
 
 
 
 
 
 
 
 
 
 
 
 
 
 
 
 
 
 
 
 
 
 



主

持

的

工

程

项

目

（

可

续

页

） 

一、XXXX 项目 

建造或修缮时间： 

地点： 

担负责任 

完成的工作： 

项目简介： 

 

 

 

 

项目照片或图纸： 

 

 

 

 

二、XXXX 项目 

⋯⋯ 

三、XXXX 项目 

⋯⋯ 

四、XXXX 项目 

⋯⋯ 

（以此类推，10 项以上项目） 

 

 

 



项目规模以
及取得的经
济社会效益
等 

 

 

 

 

                 

 

县级住建部
门推荐意见 

推 荐 意 见 ：  

 

 

 

盖   章  

                             年   月   日 

省级住建设
部门审核意
见 

审 核 意 见 ：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中国传统建筑名匠推荐意见表 

 

推荐人姓名  专业  

单位  职务/职称  

办公电话  手机  

被推荐人姓名  

 

 

推 

荐 

意 

见 

 

 

 

 

 

 

 

 

 

 

 

 

 

 

 

 

 

 

 

 

推荐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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